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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北宋师门姻亲关系与文学传承①

汪超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北宋士人师门姻亲关系主要有从亲戚问学与因问学而缔亲两类。由亲戚而成师弟子的师承关系，多发生在
士子启蒙、初学阶段。因问学而缔亲则多不强调其经济条件、家世门庭，而更重视其本人的才学识见。师门联姻有益于

扩大文坛交游圈；弟子侍侧既久，于师门学问了解更深；师生交流时更加直接；促进了弟子对师门学术的自觉传承、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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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义均亲戚，乃游门下：由亲戚而成师弟子
湖州莫廷芬未冠游太学，政和六年（１１１６）赐上舍出身。“晚教子甚笃，所与习业，必时名士。亲戚

子弟有来学者，亦谆谆焉诲之。”［１］２６９此虽不言具体的亲戚关系，但可知来学者与莫氏有亲戚之谊。宋代

士子拜入亲戚门下，以拜母族长辈为师最常见，也有师从妻族亲戚、姐夫等其他亲属者。概言之，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拜母族长辈为师。其中又以拜舅氏为师最为常见。如阳翟（今河南禹州）人谢季康是宋祁外

甥，“宋元宪景文，文章学术为天下宗师，女弟临?君，博学能文，贤而有识，君之母也。知其子可以托门

户，临终以属舅氏元宪。”［２］２６４－２６５华阳（今属四川成都）人王仲符“从学于舅氏端明殿学士蜀郡范公，故

其行与文得为君子”［３］９１。邵武（今属福建）人李夔“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犹未知书，而颖悟绝人。舅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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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政黄公擢第归，一见器之，使赋诗。有惊人语，因授以书……学日进，文日益有名，从黄公游者，咸推

先焉。”［４］５７此三者均从舅氏问学之例。此外，黄庭坚与李公择，四洪、徐俯与黄庭坚甥舅也是著名的例

子。拜其他母族长辈为师的例子，如晏防从王安石学就因为“宗武太夫人长乐郡君吴氏，荆国王文公夫

人之妹也”［５］２６４。宗武是晏防的字，他的名、字均是姨父王安石所取。

二是拜妻族亲戚为师。因妻子族中亲戚有学行，从而学之，此类情况较少见。湖州人张文刚，便因

妻子是王安石的族人而从王安石学。张文刚两次考进士，不中，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仅二十七岁就弃世
了。王安石为他撰写墓志铭，并说“君妻，予从父妹也，故君从予学”［６］２０９。王安石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二
月，为参知政事，启动变法。张因为娶了王安石的堂妹，而得以从王安石学。但王安石为其撰写的墓志

铭非常简单，对张的评价也仅是寻常的“好学能文，孝友顺祥”［６］２０９。既然说是两应进士举，则此时张文

刚的学业当尚未大成。

王庠是苏轼从兄之婿，而王庠则对东坡说：“某，门人也，君子爱人之心，必有以教之……谨缮写近

所为文一编附献，非敢以为文也，藉为求教之资而已。万里尺书，远意难尽。”［７］１１５苏轼回信道：“贾谊、

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８］３４０又对黄庭坚介绍他

说：“某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９］４此时，东坡已南贬惠州，王庠

欲往黔地拜访黄庭坚，故而向东坡求书引荐。王氏正是通过妻子与苏轼的亲戚关系拜入苏门的。

三是内弟从姐夫问学。晁补之的父亲端友“以文词德义、宽厚爱人有美名，州闾人慕学之”。晁补

之说：“舅以童稚从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１０］１５１杨节之为晁补之舅，童年开始从晁端友学，此即从姐夫

问学之例。而苏轼、苏辙兄弟的孩子也曾向苏辙的女婿王适学诗文。苏轼说：“余与子由有六男子，皆

以童子从子立游，学文有师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实使然。”［１１］７６子立，即王适。王适从苏轼知徐

州时起就师从东坡，元丰间，东坡兄弟南贬，子立从岳丈一家“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

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愠色”［１１］７６。神宗朝，东坡兄弟正值中年，家中子弟皆童稚，王适

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四是从其他亲戚问学。滕甫的曾祖母、祖母皆出自范氏，范仲淹是其父之舅。“范希文，皇考舅也，

见公而奇之，教以为文。希文为苏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苏，公往从之，门人以千数，第其文，公常为

首。”［１１］７１范仲淹见滕甫而教以文，滕又从范仲淹往苏州，拜在胡瑗门下。可知，范仲淹教以为文，也是在

滕甫学业初起阶段。《过庭录》载滕甫在范家读书事云：

滕甫元发，视文正为皇考舅，自少侍文正侧。文正爱其才，待如子。视忠宣为叔，每恃才好

胜，忠宣未尝与较。

皇元年，同忠宣贡京师，忠宣箧中物，滕尝自取之付酒，或济困乏者，忠宣初不问也。是

年，忠宣登第，滕失意归。文正责怒滕，欲夏楚，其无间如此。

爱击角球，文正每戒之不听。一日，文正寻大郎肄业，乃击球于外。文正怒，命取球，令小

吏直面以铁槌碎之。球为铁所击，起，中小吏之额。小吏会痛间，滕在旁，拱手微言曰：“快

哉！”文正亦优之。至登第仕宦始去［１２］３６９。

滕元发在舅公家求学，与范纯仁年纪相仿，滕好胜而豪放，应举时取纯仁财物付酒钱、行慈善，又好

打球。范仲淹怒，而欲用棍棒教育他。宋人评价说：“其无间如此。”此亦亲戚长辈为师乃能“无间”

之例。

从以上诸例来看，由亲戚而成师弟子的师承关系，多发生在士子启蒙、初学阶段。如谢季康、李夔等

人从舅父学，均在蒙童稚龄；晁端友、王适也都是内弟们在启蒙阶段的老师。而滕甫从范仲淹学为文之

道，也是在入胡瑗门下之前。又如四洪、徐俯与舅父黄庭坚，张文刚与王安石等例，双方的师弟子关系也

都是在学生学问甫有小成，尚未登进士第之前确定的。

二　游公之门，取为佳婿：师门联姻而成亲戚
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缔结婚姻的双方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因此，师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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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在对象选择、确立、延续等诸多方面都与当时社会婚姻习惯无太大差别。其特殊之处，则在缔结婚姻

双方的社会角色上。古人自有师门，师门联姻便不曾缺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南容，又以子妻公冶长，

即师门联姻的早期记载。宋人也津津乐道这两段师门联姻关系，宋高宗有《文宣王及其弟子赞》，其赞

就特地点出公冶长“纯德备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概”［１３］２２２２３。

宋人缔结婚姻的过程，渗透着长辈意愿，女子更少有婚姻自主权。因此，我们以当事双方中的男性

所处位置为分类标准，其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师长的东床快婿。宋人择婿若考虑对方的才能、家世等众多因素，东床佳婿并不易得。若所在

地僻远，就更难得秀士为婿。所以王安石向曾巩感叹，“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１４］６５６２青年才俊能在

未来的场屋文战中占据才情优势，只要有真才实学，就有可能挤入仕途，进而帮助妻子家族维系门庭。

因此，宋人通婚有时并不特别注重对方家庭的财产、社会地位。女方长辈见到年龄相当，又有才华，有可

能“登天子堂”者，便会主动许婚。四处游学的布衣士人，欲拜入名巨门下为门人，也可能在初见不久，

就被所谒者看中，选为东床。且胪列数例：

（苏耆）未冠，谒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归［１５］１３８。

（李忠辅）少时已卓然克笃术业，为不群矣。于是浔阳陶公岳方为州大儒，名闻四方，君以

其文辞上谒，陶公大称赏，以其子妻之［１６］２５２。

马尚书亮，以员外郎直史馆。使淮南，时吕许公夷简尚为布衣，方侍父罢江外县令，亦在淮

南。上书求见，尚书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后许公果为宰相［１７］３。

上述数例皆士子谒见当道名家，而得到赏识。苏耆的父亲苏易简与王旦是同榜进士，两家或有世交

之好，但其以文谒见王旦，与士人谒见行卷并无二致。李忠辅见陶岳是“以其文辞上谒”，吕夷简对马亮

是“上书求见”，则更是明显的行卷请谒了。而谒见的目的不外乎问学或成为门人，既已成为所谒者的

女婿，其谒见的结果或许是超出预期的。不难想见其问学或其他目的，都可以顺利实现。

而更多的例子并不显得如此草率，师长择选佳婿，其视野也涵盖了门下弟子，其例甚夥，且复胪列

一组：

（王仲芳）始学书数于乡先生胡公，数年究极其艺，公益器重，以其子妻之［１８］４８。

龙图尹公师鲁，负天下重名，爱公（按：指张景宪）之才，两以女配之。公既游师鲁门，益好

《春秋》学［１９］３０９。

始某（按：即陈渊）过建阳，问道于将乐杨公，公怜而教之，既而许妻以女。道路南北，迨三

年然后成昏。成昏今一年矣，非惟夤缘葭莩之幸，实有幸于得毕其学问之素志，庶几不虚作一

世人也［２０］１８０。

以上三例，皆师长在对门人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决定许配女儿给对方。尹洙欣赏张景宪，甚至许

嫁两次。陈渊见杨时，龟山先教之，后许婚。许婚时，龟山对陈渊必然已有所了解。由此，师长许婚时是

以才情、学问为先，择婿时并不一定拘泥于礼俗程序。

二是师长以族女妻之。师长若认为弟子是女子之良配，不但会许嫁其女，也会以近亲女性许配之。

潘阆见到七岁的刘少逸，惊讶于他的聪敏，“许以并行，诲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岁成三百

篇，求之古人，曾不多让。”［２１］３３王禹翶作此序时，称刘为“神童”，可知潘阆许亲是在刘少逸年齿甚轻时。

又如王适从苏轼问学，苏轼说：“始予为徐州，子立为州学生知其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曰：‘是

有类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１１］７６苏轼见王适“贤而有文”，“有类子由”，所以将苏辙的女儿许配给王

适。王适既成苏辙女婿，又从二苏学。

朱弁“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新郑介

汴、洛间，多故家遗俗，弁游其中，闻见日广。靖康之乱，家碎于贼，弁南归”［２２］１１５５１。朱弁在太学求学，晁

说之赏识他的诗作，乃带回新郑，成为“笄年未伉俪”侄女之佳偶良配。

刘少逸、王适、朱弁在配师长的侄女时，均是白身布衣。以当时婚俗而言，重科举者盛行“榜下捉

婿”，“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２３］１２７而科举说

５３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到底，还是拼才具，故而师长们在择人时，也比较看重才情与品行。

三是为子弟求配师家。学生与师长家亲眷若相熟，也会为自家子弟求配。如黄庭坚与苏轼，名有师

徒之分，义在师友之间。黄庭坚有诗云：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

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

张双。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２４］１１３５３。

山谷从诗歌入手，推尊东坡之诗，戏谑地说自己举手投降，但结尾则以“小儿未可知”云云，转下一

语，以解嘲。山谷说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小，文章虽不知如何，但客人都夸他“敦”，即敦厚质朴。若能

许给东坡孙女阿巽为夫，就买红彩缠着酒缸，以备下聘。说自己的诗歌是赶不上东坡的高度了，但或许

后人可以结为伉俪，虽是插科打诨之语，却也表达了求配之意。看来，黄庭坚也是熟悉阿巽的。不过，苏

轼终于未与黄庭坚家结亲，却曾向自己的老师欧阳修家求配成功。

苏洵认为欧阳修对苏家“义之重，宜结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子迨求婚于汝”［１１］１２１。这里的

“汝”，是欧阳修孙女、欧阳蓒之女。苏洵认为应与欧阳家结亲，苏轼便为次子苏迨向老师家求婚。欧阳

氏嫁入苏家，“夫妇如宾，娣姒谐睦，事上接下，动有家法。”［１１］１２１可知苏轼对这位儿媳妇恪守中阃之职、

谐睦家务的妇德非常满意。

四是同门之间结亲戚。宋人也有同门间互相结成儿女亲家的现象。葛胜仲与张
#

相交垂四十年，

“始研席之博约，继亲好之联绵。”张
#

娶葛胜仲之妹，葛胜仲娶张
#

之妹，而张氏兄妹享年不如葛氏兄

妹长，所以葛胜仲祭文云：“公妹归我，已痛隔于黄泉；我妹妻公，乃遽夺其所天。”［２５］１１０又如王令的外孙

吴咨之娶于王氏，“君讳咨，字周朋，姓吴氏，世为钱塘人。故建中谏官师礼之子，广陵王先生讳令嫡外

孙，今尚书郎信阳守名说之弟也……始，予先君与司谏同游学，相慕用，先君晚得一女爱甚，因君委禽，遂

妻之。”［２６］２０５葛胜仲与张
#

是同学，故有易妹而婚之事；王洋父亲与吴师礼是同学，故有缔儿女姻亲

之事。

综而言之，由师弟子而成婚姻的，择偶的主动权通常在女方，女方又以长辈意志为主。如李忠辅与

陶岳、吕夷简与马亮均是谒见不久，女方长辈提出许婚。王仲芳与乡先生胡公、张景宪与尹洙、陈渊与杨

时，也均是作为女方父亲的师长主导婚配。师长以族女妻于弟子的情况，也是作为女方长辈的师长采取

主动。但采取主动的师长并不是回回都能顺利议婚的，只是失败的例子或许很少被记载吧。门客与师

弟子关系类似，我们就见到幕主向幕客议婚而未成的例子，或可作为旁证。张子皋有名望于当时，而入

寇准之幕，当时“诸公皆欲出其门下，公益自树立，少所附合。寇莱公深器之……初，公在雍，丧配，莱公

意以女归之，而未成也。莱公罢相，始婚于寇氏。”［２７］１１９弟子向师长家求配，由男方采取主动，苏轼与欧

阳蓒结成儿女亲家就是其例。同门之间的姻娅关系则相对平等，而与当时的民间婚姻相类似。

上述师门联姻的四种情况中，大多数联姻的男子并无功名，笔者所见资料亦不强调其经济条件、家

世门庭，更多强调其本人的才学识见。在师门联姻中，重才学是主要条件。才学就是士子所持有的文化

资本，而这可以为他们后续在科举中博得一第，进而入仕从政奠定基础。所以看重士子的文化资本，说

到底是看重他们获得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潜能。

三　同气连枝，珠璧交辉：师门姻亲关系的文学、学术意义
对于师弟子、同学而言，师门的姻亲关系都是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这为双方在日常交往、学术传承

等诸多方面都预留了新的空间。他们交往中的文学交流、诗文往还、言传身教，学术传承时的日积月累、

自觉自律等均有特殊意义。约略言之，有以下数端：

首先，扩大文坛交游圈，交往更密切。师门联姻并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缔结儿女婚姻的双方家

族也会形成新的关系。双方长辈便在原有关系基础上多出姻娅关系，而同门如果同娶于一家，双方在固

有的同学关系上又多出连襟关系等等。新关系使双方文学交流频率、深广度均超出泛泛之交。而由此

拓展的文坛网络，也是这种新关系带来的另一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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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次子缔婚于欧阳修的孙女，欧阳修第三子欧阳蓒之女。蓒，字叔弼。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

苏轼与欧阳蓒交往更加亲密。欧阳修有“男八人：发，故承议郎；奕，故光禄寺丞；蓒，朝奉大夫；辩，故承

议郎。余早亡”［２８］２７０，苏轼、苏辙与他们多有交往。但从交往密切程度上说，苏辙不如苏轼，而欧阳修的

其他儿子也不如欧阳蓒与苏轼交往密切。苏轼曾在“岁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

坛。”［２９］１５，守岁时同在戒坛，此尤可见二人的亲密无间。

苏轼与欧阳蓒的诗酒互动也能见两位儿女亲家的密切关系。苏轼与这位亲家文字往还，诗酒相酬，

趣味相投，他写给欧阳蓒的诗有：《复次前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叔弼云履常不饮

故不作诗劝履常饮》《景贶履常屡有诗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许诺矣复以此句挑之》《与赵陈同过欧阳叔弼

新治小斋戏作》《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以屏山赠欧阳叔弼》

《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傍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

风致坐皆惊叹》《竹间亭小酌怀欧阳叔弼季默呈赵景贶陈履常》。提到欧阳蓒的则有《次韵答钱穆父以

轼得汝阴用杭越唱酬韵作诗见寄》《次前韵送刘景文》。其数远多于涉及欧阳修其他儿子的。苏轼的这

些诗，诗题大多直叙写作场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颇有趣味的事件，如欧阳蓒借陈师道不饮酒推脱

作诗任务，而赵令（景贶）、陈师道又作诗督促欧阳蓒、欧阳辨兄弟和韵。或许欧阳蓒善酒，不喜做诗

而陈师道能诗不善饮。可是欧阳修之子，身负家学又如何会拙于文字？“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

识”，其识见让苏轼觉得余音绕梁。至临别，欧阳蓒一首深得陶渊明三昧的诗横空出世，技压群雄。赵

令、陈师道皆苏门羽翼，欧阳蓒通过这一姻娅关系，与更多的文坛名士有文字缘。

杨时的两位女婿兼高足也同样因为多重的姻亲关系，在同门中交往切磋尤为密切。左志南博士认

为，“李郁欲绝意于仕进，陈渊不仅引用《易》之‘蛊’卦上的上九爻辞，称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且

劝勉李郁着意于探求学问，以此来‘恢旧家之风，昭龟山之训’，劝勉之意，昭然可见。”且陈、李二人于学

问多有切磋砥砺，“此外，陈渊还多有与李似祖、李兴祖书信，李氏昆仲皆曾从杨时游，陈渊与李氏昆仲

的交往切磋，使得龟山学派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也起到了在理学研习上相互促进的作用。”［３０］１６左博士注

意到陈渊与李氏昆仲之间的转折亲，陈、李均是陈馞的亲戚，而陈渊与李郁又是连襟。故而双方文字切

磋、思想交流甚多，且通过李郁这一中介人，陈渊与李郁的兄弟也多有交往，扩大了其文坛的交往面。

其次，侍侧既久，于师门学问了解更深。寻常弟子问学长则三五年，短则不期年，即拜别师门，虽受

师长提点开示，然终究不如互相有姻亲关系的师弟子渊源深远绵长。王适从岳丈苏辙一家“谪于高安、

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１１］７６。日常生活间弦歌赋诗，又讲论学问，

其所得比苏辙的其他门人多。张耒从苏辙学，苏子由并不称其精《诗》，却说“有二婿，曰文务光、王适

……二子从予学为文，皆长于《诗》《骚》”［３１］２４３。《诗》《骚》正是苏氏昆仲重视的经典，苏轼对诸子侄说

“《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３２］９５５４。苏辙早年曾用心钻研《诗经》，苏籀称：“（苏

辙）年二十作《诗传》。”“公（苏辙）解《诗》时年未二十，初出《鱼藻》、《兔?》等说。曾祖编札，以为先儒

所未喻。”［３３］１５１－１５６苏辙自己也说：

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

其旨，欲更为之传［２８］２１６。

苏轼对其弟撰写《诗集传》也非常了解，他曾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

语》、《书》、《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诗》。”［８］４１４而王适从其居高安，正是苏辙职监筠州酒税时。五

年谪居，翁婿日相讲道，王适必然也对《诗集传》的撰写有所了解，甚至从旁襄助学习。

又如尹洙“女五人：长适虞部员外郎张景宪，次继室张氏”［１］８１，两以女妻张景宪。尹洙“幼聪敏喜

学，无所不通，尤长于《春秋》，善议论，参质古今，开判疑滞，闻者欣服之”［３４］７８。而欧阳修也称尹洙“博

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３５］３０８。尹洙“爱公（按：指张景宪）之才，两以女配之”。因为尹洙长于

《春秋》，“公既游师鲁门，益好《春秋》学。”［１９］３０９张景宪“益好《春秋》学”的原因，显然也与泰山大人有

直接关系。

其他如黄庭坚诸甥在继承黄庭坚诗风，对于江西诗派建立的影响；潘阆、刘少逸之间数十年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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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受等均体现出师门姻亲关系在弟子从学中，了解师说、认同师说的积极作用。故而在对师门学问的认

识和了解上，身为师长的姻亲，具有天然优势［３６］。

再次，互有姻亲关系的师弟子、同门间，交流时更加直接，而“无间”。学生受师长言传身教的机会

更多，或许因双方具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师长也更多地为学生考虑，且言行之间常用长辈的身份，更直接

而无顾忌。如前述范仲淹因滕甫贪玩角球耽误功课，乃碎其角球，又欲以棍棒教育滕甫。范仲淹以自家

子弟来看待滕甫，而这是大多数普通的师生关系难以做到的。黄庭坚与其舅其甥也是如此。黄庭坚曾

从李公择学，他说：“往岁某尝从学数年，虽以甥舅礼意见畜，出入闺闼无间，然自有物外相知之鉴。细

观其内行，冰清玉洁，视金珠如粪土，未始凝滞于一物。”［３７］３２６黄庭坚可以自由出入舅家闺闼，得以见舅

父之起居内行，受其言传之外，更得其身教。而当黄庭坚自己成为诸甥之师后，他也更多地考虑亲戚学

生的现实处境，批评指点略无顾忌。黄庭坚曾作书对洪刍说：

既不免应举，亦须温习文字，诗酒须少辍也。自顷尝见诸人论甥之文学，他日当大成。但

愿极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玉父不及

书，想钩深索引，日有新功。比又为弟侄草数篇六韵诗，适意思不堪，未能写寄。鸿父更加意举

业，须少入绳墨乃佳。前要文字，犹未暇作，新书室政在大槐安国中邪？师川应举否？颇解作

举业乎？盎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来翰墨亦可观否［３８］２９９－３００？

黄庭坚在书信中，一一问及诸甥近况，对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进行点拨。科举程文与寻常诗文大不相

同，故而诸甥是否练习应举文字，成为他重点关注的部分。由于是自家外甥，黄庭坚特地提醒洪刍，“须

温习文字，诗酒须少辍”。且对洪羽的应举文字未能“入绳墨”，感到担忧。又对洪羽不能及时寄出他提

到过的文章，表示不满。山谷用嘲弄戏谑的语气问洪羽的新书室是不是在虚无缥缈的大槐安国，言下之

意，是不知鸿父到底是否重视文人赖以出仕的举业，有无用功磨砺文字。若非近亲，何以如此直白？

从学生方面说，对于有姻亲的师长，言语间也更直接。靖康之难后，杨时入朝为谏议。陈渊直述自

己的担忧，说：“盗贼充斥，中原已为夷狄所据，退而保东南。此孙仲谋之所甚难”，“虽有伊、傅，而任之

不专，何益于乱？由是言之，丈人今日之责，虽欲辞以不能，不可避也。如闻王公已过八座，恐除中宪，果

尔，去计不可缓也。若由是遂登二府，恐益负人望也。不肖至亲，且受教门下，若曰规利而求进，则不出

此言，惟深察之。”［２０］２４３－２４４这通书信，在王事靡?的情况下，并不主张担当，而是力劝丈人老师趋吉避

凶，不负人望。此虽非学问、文学之例，然亦可见作为学生的一方，也因与师长有翁婿之实，言语间更多

了一份寻常弟子所难得的赤诚。当然，那些与师长关系至亲的弟子，与师长关系也可能做到赤诚，但大

多数普通弟子，还是难以“无间”地表达意见。

复次，姻亲关系促进了弟子对师门学术的自觉传承、传播。杨时学说主二程，撰有《神宗日录辩》

《王氏字说辩》力攻新学，并藉以撼动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陈渊受业于杨氏，“以爱婿为首座。其力

排王氏之学，不愧于师门矣！”［３９］１２６４他力排王氏新学，甚至认为“天下靡靡，日入衰薄乱亡”，“皆发于王

氏而成于偷安徇利之俗”［２０］１９４。陈渊对于自觉传承杨氏学说，自称：“成昏今一年矣，非惟夤缘葭莩之

幸，实有幸于得毕其学问之素志，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２０］１８０陈渊明白说到与杨时的“葭莩之幸”，此亦

可证葭莩之缘对其传承龟山之学的推动力量。

又如杨龟山的三女婿李郁，“及请见于余杭，则其告之亦曰：‘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心，学之将

以何用……’公退求其说，不合，因取《论》、《孟》读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乃涣然有得，龟山盖深许

之。”［４０］１１２－１１３李郁问学，退而不知其所云，既然不合师说，便取孔孟经典日夜细读参详，终于有所得，并

为龟山印可。其中对师门学说的坚持，亦昭然可感①。

四　结　语
姻亲关系与师门场域形成的其他关系相互之间交互共生，织就了新的人际关系网。对互有姻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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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参考了左志南博士《龟山学派道论与文学研究》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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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均有现实影响，而其在文学、学术方面的影响亦本源于双方异于其他个体的亲属关系。师门姻亲关

系使得双方在情感上更加亲近，促进了学术与文学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师说的传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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